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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4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舟文化           编号：2016-033 

 

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

1、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舟文化”）于

2015年12月31日发布了《拟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112），

公司与华育今典（天津）版权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华育今典”）、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民东方”）

以及人民今典（北京）书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或“人民

今典”）共同签署了《股权交易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

1.1434亿元收购华育今典持有的人民今典26.5%的股权，并以自有资

金1.0572亿元向人民今典增资以实现对人民今典51%的控股，合计拟

投资金额为2.2006亿元。 

2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人

民今典（北京）书业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2016年4月15日，公司与华

育今典、人民东方及人民今典共同签署了《股权交易合作协议》，天

舟文化以自有资金10,639.75万元（“股权转让价款”）收购华育今典持

有的人民今典26.5%的股权，并以自有资金9,836.75万元增资人民今

典，其中1,500万元计入人民今典注册资本，剩余部分8,336.75万元计

入人民今典资本公积金。合计投资金额为20,476.5万元，本次投资完



2 
 

成后，公司共持有人民今典51%的股权。 

3、后续事项特别约定：如华育今典、人民东方与人民今典共同

策划预推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项目获得成功，预计该增量业务将

增加标的公司年净利润 4,900 万元（最终按经审计净利润为准）。各

方一致确认，在此前提下，以增量业务年净利润为基础按 10 倍估值

对标的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。该业务成功实施后，由评估机构就该项

业务估值出具正式评估报告，天舟文化将按照约定方式追加股权转让

价款及增资价款。 

二、股权交易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1、协议各方确认并同意，本次交易是天舟文化通过受让华育今

典所持有的人民今典 26.5%的股权，并以自有资金增资的方式实现对

标的公司 51%的控股。同时，通过业务合作方式实现对其相关业务的

有效整合。 

2、存量业务的估值方式。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

年 2 月 5 日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（开元评报字[2016]1-013 号），截

止基准日，标的公司的整体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40,151.58 万元。经协

议各方一致协商后认可，截至基准日，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项下的整

体估值为 40,150 万元。 

3、增量业务的估值方式。华育今典、人民东方及人民今典策划

预推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项目如能获得成功，预计标的公司的业

绩将有大幅度增长。协议各方一致认可，在此前提下，将对标的公司

的估值进行调整，预计该业务将增加标的公司年净利润4,900万元（最

终按经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确认的净利润为准），以此为基础按10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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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增量业务的估值。 

4、在完成以上交易后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：天舟文化占

股 51%、华育今典占股 29%、人民东方占股 20%。标的公司取得对

华育今典和人民东方所有教育项目的运营管理权及收益权。 

（二）交易安排 

协议各方一致同意，为实现本次协议项下交易目的，本次交易

按以下安排分步实施，协调推进： 

1、天舟文化以现金 10,639.75 万元收购华育今典持有的标的公司

26.5%的股权。鉴于公司与华育今典已签署的《股权交易合作框架协

议》，公司已根据该协议向华育今典支付本次交易预付款 1,000 万元，

各方同意，上述预付款冲抵部分公司应付华育今典股权转让价款。 

2、天舟文化以现金 9,836.75 万元增资标的公司。其中 1,500 万

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，剩余部分 8,336.75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

公积金。 

3、各方同意，所策划推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项目成功实施

后，将根据协议约定对增资价款进行调整并继续进行交易。 

（三）增量业务交易及估值调整 

在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项目推行成功后及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

告的前提下，公司将追加本次交易向华育今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

向标的公司缴付的增资价款，追加金额按照如下方式确定： 

1、追加的股权转让价款。天舟文化向华育今典追加支付的股权

转让价款＝专项教材业务增量估值定价金额×26.5%。 

2、追加的增资价款。天舟文化向标的公司追加缴付的增资价款

＝专项教材业务增量估值定价金额×24.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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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业绩承诺 

1、业绩承诺：自天舟文化根据协议的后续约定追加缴付增资价

款后的三个会计年度为华育今典的业绩承诺与考核期（以下简称“业

绩承诺期”），华育今典承诺：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应实现

的净利润为 0.89 亿元、0.99 亿元及 1.09 亿元。 

2、华育今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补偿方式：华育今典因未完成业

绩承诺而向天舟文化补偿的累计数额以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应追加的

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.21倍为限；同时，协议各方确认，业绩承诺期

内每年应补偿金额不超过当年应付的追加股权转让价款的1.21倍。 

3、业绩奖励：在华育今典完成各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，对华育

今典业绩承诺期满进行整体核算时，如合计实现净利润超出合计华育

今典承诺净利润的，则天舟文化应对华育今典予以奖励，奖励数额=

业绩承诺期累计超额完成的利润*41%*50%。 

（五）标的公司治理 

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构成。其中，天舟文化委派两名董事，

其中一人担任标的公司董事长；华育今典委派一名董事并与天舟文化

保持一致行动；人民东方委派一名董事；经董事会聘请的总经理为标

的公司董事。标的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选任，标的公司财务总监由天

舟文化委派人员担任。 

（六）过渡期损益及安排 

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为过

渡期，天舟文化受让华育今典持有的人民今典 26.5%股权交割 25 个

工作日内，由审计机构对天舟文化所持标的公司 26.5%的股权在过渡

期间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。根据审计报告对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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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益的确认，天舟文化通过受让华育今典股权取得的标的公司 26.5%

的股权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天舟文化享有；如发生亏损，则由华

育今典、人民东方按本次协议签署前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以

现金方式补足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华育今典、人民东方及人民今典共同签署的《股权交易合

作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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